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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：

为加强医疗机构合理用药考核，提高医疗机构药事管理

水平，提高医疗质量，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现就医疗机

构合理用药考核工作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提高对合理用药考核工作重要性的认识

合理用药是医疗机构药事管理的目标，是提高医疗质

量、保障医疗安全的必然要求，也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、

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内容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

类医疗机构必须高度重视合理用药考核工作，坚持以人民健

康为中心，遵循客观、科学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建立合理

用药考核机制，并采取有效措施确保考核工作落实到位。

二、明确合理用药考核范围和内容

（一）考核范围。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且使用

药物的医疗机构均应当接受考核。

（二）考核内容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根据辖区内

医疗机构实际，明确合理用药考核的具体内容，并设立相应

考核指标。合理用药考核的重点内容应当至少包括：1.麻醉

药品和精神药品、放射性药品、医疗用毒性药品、药品类易



制毒化学品、含兴奋剂药品等特殊管理药品的使用和管理情

况；2.抗菌药物、抗肿瘤药物、重点监控药物的使用和管理

情况；3.公立医疗机构国家基本药物配备使用情况；4.公立

医疗机构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品种配备使用情况；5.

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国家医保谈判准入药品配备使用情况。

三、做好合理用药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

（一）考核责任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负责制订合理

用药考核工作实施方案，组织或者委托第三方对辖区内医疗

机构进行考核。

（二）考核周期。纳入考核的二级以上医院（包括妇幼

保健院及专科疾病防治机构，下同）的考核周期为 3 年；纳

入考核的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考核周期由省级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确定，最长不超过 3 年。

（三）考核方式。考核采取医疗机构自查自评和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数据信息考核的方式进行。医疗机构按照考核内

容和指标对本机构合理用药情况进行自查自评，并将结果报

送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医疗

机构报送的自查自评情况，通过信息化平台在线采集医疗机

构考核指标关键数据，组织或委托第三方进行核查分析。

（四）考核结果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根据医疗机构

自查自评和数据信息考核情况进行综合评价，形成考核结

果。考核结果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和不合格。合理用药管



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或者由于用药错误导致药品不良事件

的，其考核结果应当为不合格。

（五）信息化支持。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

医疗机构要加大医疗信息化平台建设力度，通过现代信息手

段推进考核工作。可在已有信息平台基础上进行完善，逐步

实现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或其委托的第三方与医疗机构

关键考核指标数据互联互通。通过“互联网+考核”形式采

集考核数据完成数据信息考核，减轻医疗机构负担，提高考

核效率和水平，保证考核客观性。

（六）提升考核覆盖率。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做好

合理用药考核管理规划，逐步提高辖区内各级各类医疗机构

合理用药考核覆盖率。到 2021 年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、二

级医疗机构和三级医疗机构考核覆盖率分别达到 10%、30%

和 100%；到 2022 年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和二级医疗机构考

核覆盖率分别达到 20%和 50%；到 2023 年，实现二级医疗机

构考核全覆盖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考核覆盖率达到 50%以上

并逐年提高。

四、加强考核结果运用

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在考核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

内将医疗机构考核结果在行业内部公开。医疗机构应当根据

考核中发现的问题持续改进工作，不断提高合理用药水平。

地方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将合理用药考核结果纳入医



疗机构绩效考核内容，并与医疗机构校验、医院评审、评价

相结合。对于考核不合格的，由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责令

限期改正；逾期不改或连续不合格的，予以暂停执业，对公

立医疗机构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

给予处分，对表现突出的医疗机构和人员予以表扬和鼓励。

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

2019 年 12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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